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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丘某到广州市三元里邮局交寄一份特快专递，

邮局在特快专递详情单上和开具给丘的特快专递邮件收据上

均注明，收取邮资费22元，加收保险费1元，共收取23元。丘

某认为，依国内邮件资费规定，特快专递收费为20元，邮局

在计费时把信封和详情单也出售收费，又强制收取，是多重

收费，违反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二款显失公平条款规定。

于是，他告上法庭，要求邮局返还特快信封费1元、详情单

费1元、保险费1元，共3元； 还要求被告修改邮件详情单上的

标注和特快专递邮件收据上的标注；另外，由于该标注误导

了消费者，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近年来，类似这种“一元钱

官司”的案件很多，比如消费者对电信公司多收一元钱电话

费提起诉讼，乘客对火车站收取的如厕费用提起诉讼等。社

会各界对消费者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利的做法多给予肯

定。然而，也有些人认为，这类案件并无多大价值，还过度

地消耗了法律资源。(本题30分) [问题]请谈谈你对“一元钱官

司’’合法性、合理性的认识。 [参考答案] 根据我国的法律

规定及“一元钱官司’’的社会效果来看，“一元钱官司”

是合法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应当看到，“一元钱

官司”的诉讼成本是很高的，对于有限的法律资源确实是一

种耗费，因此这种官司应当慎打。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

行分析： 1。目前我国法律对诉讼标的并没有限制性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只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有明确的原、被告



，符合人民法院案件受理的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因

为诉讼标的的大与小不是能否立案的条件，标的的大小不仅

不会影响立案，同样也不会妨碍审判。因此只要公民的权利

受到侵害，其提起“一元钱官司”当然是合法的。 2．从目

前我国社会现状来看，一元钱官司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

在一元钱的官司当中，通过严肃的法庭审理和公正的判决，

能够增强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赖和崇敬，而对法

律的信赖则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性理念。第二，权利的性质及

其意义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当事人受到侵犯后通过诉讼

也许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金钱赔偿，但其却向全社会宣布了

这类权利的存在及其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能够起到规范社会

生活的作用。第三，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尽管法院受理的案

件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利

的人不是多了而恰恰是少了。而法治国家却是一个“人人敢

于拿起法律来捍卫自己权利”的国家，有了这些爱较真的人

，权利以及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才会逐步被唤醒，法律的权

威才能够得到体现，否则，法律永远只能是书面上的法，而

不可能成为生活中的法。第四，对于纯粹是利用对方的知名

度来进行自我炒作或者对他人提起恶意诉讼的人，法院也可

以通过判决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以示警戒，不必为这类一元

钱官司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因噎废食。可见，一元钱官司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然，必须承认，仅从个案来说，一元钱

官司中，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司法机关投入的人力、物力、财

力都要远远大于诉讼的结果。因此，在我国法律资源还比较

欠缺的情况下，一元钱官司也应当慎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